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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机构：

实行殡葬基本服务费用直补及节地生态安葬奖补的通知
各区（市）县民政部门、财政部门，市殡仪馆：

为切实保障群众基本殡葬需求，进一步减轻群众治丧负担，减少群众办事环节，

现就优化成都市惠民殡葬政策，实行殡葬基本服务费用直补及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行殡葬基本服务费用直补便民惠民服务

（一）补贴对象

1. 在成都市内殡葬服务机构火化的成都市户籍居民；

2. 在成都市行政区域内死亡并在成都市内殡葬服务机构火化的下列人员：

（1）非成都市户籍的在蓉大、中专院校全日制学生；

（2）驻蓉部队现役军人、非成都市户籍的军队离退休干部；

（3）在成都市居住并取得《成都市居住证》的人员；

（4）因自然灾害死亡人员；

（5）公安机关确认的未知名遗体。

（二）补贴项目及标准

补贴项目 项目说明

遗体接运
采用殡葬行业统一制式普通殡仪专用车辆接

运遗体。

遗体存放和防腐 包含3天及以内的集体冷藏和针剂式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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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体火化 B型炉火化费。

骨灰盒（坛） 100元以内（含100元）的骨灰盒（坛）费。

骨灰寄存
包含1年的骨灰基本寄存费、骨灰寄存证工本

费和红白绸费。

其他基本费用
包含洁具袋、卫生纸板、遗体抬移、遗体常

规消毒和整容项目。

各项目具体补贴标准以提供服务的市内殡仪馆（殡仪服务站）属地价格主管部门

批准的收费标准为准，按照实际发生的项目费用据实补贴，价格主管部门调整收费标

准的，补贴标准随之调整。

上述项目以外的服务项目，或上述项目中更高档次的服务项目，以及非殡仪馆

（殡仪服务站）提供的上述服务项目所产生的费用或价差，由逝者家属自行承担。

（三）审核及办理程序

1. 符合本政策规定的补贴对象逝世后，在全市殡葬服务机构火化，逝者家属（社

区、单位及民政福利机构代表，下同）须凭医疗机构或公安部门开具的死亡证明，直

接向提供服务的市内殡仪馆（殡仪服务站）提出申请，现场签署《成都市殡葬基本服务

费用直补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材料：

（1）逝者家属有效居民身份证或居民户口簿（户籍证明、居住证）原件。

（2）逝者有效居民身份证和居民户口簿（户籍证明、居住证）原件。



（3）逝者为非成都市户籍的在蓉大、中专院校全日制学生，需出具所在学校证明

和学生证原件。

（4）逝者为驻蓉部队现役军人、武警，需出示部队相关证件或证明材料；非成都

市户籍的军队离退休干部，需出示部队相关证件或干休所相关证明材料。

（5）未知名遗体，需出具公安部门证明。

经殡葬服务机构审核无误后，逝者据实产生的殡葬基本服务费用在全部费用结算

同时予以补贴。

因逝者家属无法到场或无法当场提供完整的证明材料，不能实施直补的，参

照“成都市户籍居民逝世后在四川省其他市（州）及重庆市行政区域内殡葬服务机构

火化”补贴申领程序办理。

2. 成都市户籍居民逝世后在四川省其他市（州）及重庆市行政区域内殡葬服务机

构火化的，丧事办结后（以殡葬服务费用发票开具时间为准）6个月内，逝者家属可向

逝者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或镇（街道）提出补贴申请。除前述要求的材料外，经办人

还需提供以下材料：

（1）逝者死亡证明及火化证。

（2）殡仪服务机构费用明细及发票原件。

（3）逝者家属银行卡复印件。

逝者在四川省其他市（州）及重庆市行政区域内殡葬服务机构火化，其殡葬基本

服务项目费用补贴标准参照本文件附件2标准执行，按照实际发生的项目费用据实补

贴，超出补贴标准的部分，由逝者家属自行承担。逝者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另有补贴

标准的，按当地标准执行。



申请资料经区（市）县民政部门审核无误后，逝者殡葬基本服务费用补贴于次月

底前拨付至逝者家属银行卡内。

二、实行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政策

（一）补贴范围及标准

对成都市户籍逝者骨灰采用塔葬、壁葬、一穴安放3个及以上骨灰等节地葬方式安

葬的，给予一次性奖补1500元；对成都市户籍逝者骨灰采用花葬、树葬、草坪葬、海

葬、不保留骨灰等生态葬方式安葬的，给予一次性奖补3000元。

各区（市）县民政部门应加大对困难群众逝世安葬需求的重视，妥善处理困难群

众逝世安葬事宜，鼓励公墓机构捐赠节地葬、生态葬墓位用于低保、特困人群及民政

福利机构供养人员逝世安葬使用。

（二）审核及办理程序

成都市户籍居民逝者在实行节地生态安葬后（以安葬证明开具时间为准）6个月

内，逝者家属可向逝者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或镇（街道）提出补贴申请，并提交下列

材料：

1. 逝者的有效居民身份证和居民户口簿（户籍证明）原件。

2. 逝者死亡证明及火化证。

3. 正规公墓机构开具的逝者节地葬生态葬安葬证明、安葬合同、安葬发票及相关

佐证资料；选择不保留骨灰方式的，需提交殡仪馆出具的《不要骨灰证明》及相关佐

证资料。

4. 逝者家属有效居民身份证或居民户口簿（户籍证明）原件。

5. 逝者家属银行卡复印件。



申请资料经区（市）县民政部门审核无误后，逝者节地生态安葬奖补于次月底前

拨付至逝者家属银行卡内。

三、经费承担及结算

惠民殡葬补贴按照成都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与区（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改革要求，对扣除中央、省补助后市与区（市）县共同承担部分，实行市级分

档分担办法：第一档地区（成都东部新区、新津区、简阳市、都江堰市、彭州市、邛

崃市、崇州市、金堂县、大邑县、蒲江县）市级分担60%；第二档地区（四川天府新

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新都区、温

江区、双流区、郫都区）市级分担30%；第三档地区（成都高新区）市级分担10%。

全市各殡仪馆（殡仪服务站）加强前端审核力度，确保惠民殡葬补贴应补尽补；

区（市）县民政部门负责复核补贴申请相关材料，审核无误后及时向殡仪馆（殡仪服

务站）全额拨付惠民殡葬政策补贴资金；相关办理程序和时限，按各殡仪馆（殡仪服

务站）与区（市）县民政部门签订的协议执行。

四、工作要求

实施惠民殡葬政策是促进社会和谐、保障民生的重要举措，各区（市）县民政部

门、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扎实推进惠民殡葬工作有序开展，切实增加广

大群众对民生工作的获得感。各区（市）县民政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优化具体实施

细则，对惠民殡葬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进一步加大惠民殡葬政策及

节地生态安葬理念宣传力度；各区（市）县财政部门要及时足额落实项目地方配套补

助资金，会同民政部门修订本地区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强化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切实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本通知自2024年4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自本文件施行之日起，《成都市民

政局 成都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优化成都市惠民殡葬政策的通知》（成民发〔2021〕

26号）同时废止。本通知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附件：1. 成都市殡葬基本服务费用直补申请表（样表）

2. 成都市惠民殡葬政策殡葬基本服务项目一览表

3. 成都市殡仪服务机构名单

4. 各区（市）县惠民殡葬补贴申领联系方式

成都市民政局                成都市财政局          
                     2024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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